
贝壳控股有限公司 

反骚扰政策 
 

 

KE Holdings Inc.（及其子公司和并表关联实体，统称“公司”）致力于防止公司业

务运营中的骚扰行为。本反骚扰政策（下称“政策”）的目标是制定内部指导方针和控制

措施，以确保公司遵守反骚扰法律或政策，保障员工利益，并保护公司免受潜在法律责任

和声誉损害。本政策中的标准代表了公司制订任何其他反骚扰合规政策和程序必须依据的

最低标准。本政策不以任何方式限制公司根据公司经营所在法域的当地适用法律采取其他

政策、程序或标准。本政策也不能免除员工在任何时候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义务，即要求

他们遵守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并以自重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在工作范围内与之交往

的每一个人。 

 

1. 禁止一切骚扰 

 

公司对员工在其工作范围内基于他人种族、宗教、信仰、国籍、血统、性（包括怀

孕）、性别（包括性别非常规和跨性别者或变性人身份）、年龄、身体或精神残疾、公民

身份、基因信息或任何其他受适用法律保护的特征（统称“受保护的特征”）等发起的骚

扰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不论骚扰行为是针对员工还是非员工，如公司的代理人、供应

商、商业伙伴或者客户（统称“涵盖人员”）。 

 

公司也不容忍员工或非员工（如公司的代理人、供应商、商业伙伴和客户）基于受

保护的特征对其员工进行骚扰。公司保留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保护自身和员工的一切权

利。 

 

A. 性骚扰 

 

所有公司员工均不得基于他人性别（包括怀孕和跨性别或变性人身份）骚扰其他员

工和涵盖人员，而不论骚扰者的性别。 

 

性骚扰是指基于某人的性或性别的任何骚扰，包括任何不受欢迎的性挑逗或给予性

利益的要求或任何其他具有性的本质的行为以及当下列任何一项情况： 

 

• 明示或者暗示地将服从于该等挑逗、要求或行为作为雇佣条件； 

 

• 将服从于或者拒绝该等挑逗、要求或行为作为雇佣的决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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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示或者暗示地将服从于或拒绝该等挑逗、要求或行为作为公司做出商业决定的基

础，包括但不限于将业务或者合同给予供应商；或 

 

• 该等挑逗、要求或行为的目的或效果是通过创造一个令人害怕、敌对或冒犯性的工

作环境，对员工的工作表现（若针对涵盖人员，则指其工作或与公司合作或为公司

工作的机会）造成实质性或不合理的干扰。 

 

公司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公司赞助的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团建活动、假日聚会和公司外出游玩。 

 

B. 其他类型的骚扰 

 

公司的反骚扰政策同样适用于基于员工或者涵盖人员种族、宗教、信仰、国籍、血

统、年龄、身体或精神残疾、公民身份、基因信息或任何其他受适用法律保护的特征等的

骚扰。 

 

公司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骚扰行为，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公司赞助的活动，包括

但不限于,团建活动、假日聚会和公司外出游玩。 

 

2. 合规程序 

 

本政策将通过公司认为适当的方式（线上或线下）提供给所有当前的和新雇佣的员

工，供员工阅读、理解和知悉其遵守的内容。 

 

3. 员工投诉程序 

 

如果您遭受任何您认为违反本政策的行为或目睹任何此类行为，您必须立即与您的

直接主管或（如果该行为涉及您的直接主管）直接主管的上一级领导以口头、书面或以其

他方式联系。如果您报告任何您认为是骚扰的事件后，在合理时间内没有收到满意的答

复，请立即联系人力资源部门（HRBP 或员工关系）。公司经纪人亦可立即联系品质管理

中心。我们将确保迅速进行调查，由人力资源部门、品质管理中心或职业道德建设中心和

/或集团合规中心进行处罚。 

 

任何收到投诉或发现骚扰行为的管理人或上级必须向人力资源部门（如经纪人，则

人力资源部门或品质管理中心）报告该行为，以便进行调查并由由人力资源部门、品质管

理中心或职业道德建设中心和/或集团合规中心采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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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旨在制定公司所有员工必须遵守的某些最低行为标准，并保护公司员工免受

骚扰。因此，即使被指控或怀疑的骚扰者是非雇员，但是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您仍应

通过上述方式报告任何事件。同样，禁止公司员工对其工作范围内与之互动的任何非员工

采取与本政策不符的任何行为。 

 

最后，公司设立了一个电子邮箱 jubao@ke.com，以便在保密的基础上接收潜在违反

本政策的问题或报告。所有提交的问题和报告将仅由职业道德建设中心人员在需要了解的

基础上获取，并且仅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或在对收到的问题或报告进行评估和答复所需的

范围内与他人共享。公司政策严格禁止对任何善意举报潜在合规问题的员工进行报复。     

 

公司致力于执行本政策。然而，我们工作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告诉我

们工作场所的不当行为。如果员工认为自己或他人可能已经受到违反本政策的行为的影

响，应立即报告。如果员工没有报告骚扰行为，公司可能不会意识到该可能违反本政策的

行为，也可能无法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4. 违反本政策 

 

对于公司员工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公司可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处分，包

括但不限于批评信、停职、终止雇佣关系或终止劳动合同。在必要或适当时，公司可向有

关监管和执法机关举报投诉。处分规则详见公司《职业道德行为守则》第 13、30 条及其

他有关条款。详情请联络职业道德建设中心。 

 

如果公司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受到非公司人员（例如公司客户或服务提供

商）的骚扰，公司也鼓励员工按照本政策第 3 节规定的程序举报此类骚扰。公司保留采取

必要和适当行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与违规者的关系，向违规者的雇主报告不当行

为，以及在可能发生犯罪的情况下，向执法机关报告。 

 

5. 本政策的管理 

 

集团法务中心、职业道德建设中心和集团合规中心负责本政策的管理、解释和修

订。如果您对本政策或本政策中未提及的其他问题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jubao@ke.com 联

系我们。 

 

 


